
附件2

	陇川县乡镇人民政府随机抽查事项清单(109项）

	序号
	抽查

事项

名称
	抽查依据
	抽查主体
	抽查范围
	抽查标准
	抽查比例
	抽查频率
	抽查方式
	抽查内容
	备注

	1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经营单位产品质量； 

2.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系数；                        3.生产环境是否符合相关卫生标准；                          4.生产安全防护措施。
	

	2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第十二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村、社区及村民小组及生产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消防组织机构；                   2.消防工作制度；                    3.消防设施器材配备；               4.消防安全隐患。
	

	3
	对渡口安全隐患的检查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渡口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检查渡口安全隐患；               2.渡口“安全告示牌”；             3.渡口“守则牌”。
	

	4
	对乡镇渡口签单发航制度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5号）第五条第二款、《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 第三十六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渡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渡船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          2.船主的船舶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   

3.渡口船舶、船员、旅客定额的安全管理情况；                             4.渡船签单发航制度；                5.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
	

	5
	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云财农〔2005170号)第十五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村组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财务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      
2.收益（利润）分配；               
3.承包、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4.承包、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5.基本建设工程的预算、决算；       
6.各种借入资金的使用。


	

	6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检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五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2.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

3.安全生产人员安全意识教育培训情况。 
	

	7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用人单位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用人单位依法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情况；

2.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8
	对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采取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措施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六十三条、《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三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做好强制免疫工作；

2.是否有动物免疫档案材料；           3.畜禽免疫户口册登记情况 ；            

4.猪：猪瘟、高致病性蓝耳病、猪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                      5.禽类：禽流感抗体存在情况 6.牛：牛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9
	对辖区内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铲除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第十九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铲除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的单位或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种类；        

2.毒品原植物的铲除情况；           3.村民委员会是否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情况。
	

	10
	对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村民委员会为民服务记录；          2.村民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记录；        

3.村民委员会委员值班记录；

4.各种惠农政策传达执行情况。
	

	11
	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七十三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强迫农民以资代劳的单位或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或者兴办公益事业，向其成员(村民)筹资筹劳情况；                     

2.存在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情况退还违法收取资金情况。
	

	12
	对特困人员供养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十四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的特困人员资格认定的单位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特困人员书面申请；                 2.特困人员困难类别；                  3.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13
	申请医疗救助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二十七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医疗救助初审单位或个人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申请医疗救助人员书面申请；         

2.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3.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公示情况。
	

	14
	申请临时救助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四十六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临时救助初审的单位或个人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申请临时救助人员的书面申请；     

2.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3.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受理和审核、公示。
	

	15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九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最低生活保障初审的单位或个人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书面申请；                                2.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3.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受理和审核、公示。
	

	16
	对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第二十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申请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的对象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受灾人员本人书面申请材料；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结果；                                 3.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17
	农村五保户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6号）第七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申请农村五保户的个人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村民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的书面申请材料；                           2.村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和经济条件进行调查核实报告；            

3.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记录材料；    

4.民主评议公告；                   5.镇人民政府对评议的审核意见。


	

	18
	对畜禽规模化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监督检查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第五条、第二十三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单位或个人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畜禽粪便、尸体、废水等废弃物处置情况；                               2.防治畜禽规模化养殖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防治措施开展情况。
	

	19
	组织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五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村民委员会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况；      2.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健全情况；                         3.村级财务收支情况；               4.村集体资产处置情况；             5.债权、债务管理情况；             6.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7.重大投资及投资收益情况；          8.其他审计内容：包括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党员队伍建设情况等。
	

	20
	对农村扶贫开发对象进行调查核实和公示监督检查
	《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四条。
	城子镇人民政府
	城子镇辖区内农村扶贫开发对象
	《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家庭人均纯收入情况；             2.具备劳动能力人口数；必需的家庭情况调查。
	

	21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6号
	2%
	1次/年
	现场抽查
	1.监管责任：根据需要确定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机构或者工作人员，按照管理权限，承担本辖区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整改责任：对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上报；

3.报告责任：对违法行为无法制止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过程中的特殊情况及时向县有关部门报告；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22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第十二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村、社区及村民小组及生产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2%
	2次/年
	现场抽查
	1.烟花爆竹存放、销售；

2.消防通道畅通、标志设置、防火措施落实等情况；

3.消防器械的配备及完好情况；

4.隐患排查治理、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23
	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云财农〔2005170号)第十五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村组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云财农〔2005170号)
	2%
	1次/年
	现场抽查
	1.财务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

2.收益（利润）分配；

3.村集体资产管理情况；

4.承包、租赁合同签订、履行；

5.村提留款、乡统筹费、共同生产费及其他专项资金的提取、管理和使用；

6.乡镇下拨的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7.向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取的费用、罚没款、集资的管理和使用；

8.各种借入资金的使用。
	

	24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检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五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2%
	1次/年
	现场抽查
	是否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事故。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

	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用人单位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
	2%
	1次/年
	现场抽查
	1.用人单位是否做好本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

2.是否办理婚育证明。
	

	26
	对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采取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措施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六十三条、《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三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
	3%
	2次/年
	现场检查
	1.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做好强制免疫工作；

2.是否有动物免疫档案材料；          

3.畜禽免疫户口册登记情况；            4.猪：猪瘟、高致病性蓝耳病、猪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5.禽类：禽流感抗体存在情况；          

6.牛：牛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27
	对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第二十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内申请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的对象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受灾人员本人书面申请材料；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结果；                                 3.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28
	农村五保户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6号）第七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内申请农村五保户的个人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村民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的书面申请材料；                           2.村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和经济条件进行调查核实报告；            

3.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记录材料；     

4.民主评议公告；                   5.乡人民政府对评议的审核意见。
	

	29
	对畜禽规模化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监督检查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第五条、第二十三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内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单位或个人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
	5%
	2次/年
	现场检查
	1.畜禽粪便、尸体、废水等废弃物处置情况；                               2.防治畜禽规模化养殖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防治措施开展情况。
	

	30
	组织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五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内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村民委员会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2.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健全情况；                         3.村级财务收支情况；               4.村集体资产处置情况；             5.债权、债务管理情况；             6.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7.重大投资及投资收益情况；          8.其他审计内容：包括干部队伍建设情况、党员队伍建设情况等。
	

	31
	对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内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村民委员会为民服务记录；          2.村民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记录；        

3.村民委员会委员值班记录；

4.各种惠农政策传达执行情况。
	

	32
	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七十三条、第九十五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内强迫农民以资代劳的单位或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或者兴办公益事业，向其成员(村民)筹资筹劳情况；                     

2.存在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情况退还违法收取资金情况。
	

	33
	对特困人员供养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十四条。
	户撒乡人民政府
	户撒乡辖区内的特困人员资格认定的单位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村民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的书面申请材料；                           2.村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和经济条件进行调查核实报告；             

3.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记录材料；     

4.民主评议公告；                   5.乡人民政府对评议的审核意见。
	

	34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护国乡人民政府
	餐饮业、电站、学校、加油站等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6号
	2%
	一季度一次
	现场抽查
	1.加油站经营户安全检查；

2.变电站、小水电站安全检查；

3.饭店、超市等餐饮服务业安全检查；

4.学校安全检查 。
	

	35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云南省消防条例》第十二条。
	护国乡人民政府
	餐饮业、电站、学校、加油站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加油站经营户安全检查；

2.变电站、小水电站安全检查

3.饭店、超市等餐饮服务业安全检查；

4.学校安全检查 。
	

	36
	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云财农〔2005170号)第十五条。
	护国乡人民政府
	辖区内各村委会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
	2%
	1次/年
	现场抽查和书面检查相结合
	对各村委会的流动人口进行检查。
	

	37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检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五条。
	护国乡人民政府
	乡级站所、各村委会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云财农〔2005170号)
	2%
	1次/季度
	现场抽查
	1.乡级各站、所部门的集体经济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2、各村委会的集体经济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38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护国乡人民政府
	餐饮业、宾馆、娱乐业、电站、学校等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2%
	1次/季度
	现场抽查
	1.加油站经营户安全检查；

2.变电站、小水电站安全检查；

3.饭店、超市等餐饮服务业安全检查；

4.学校安全检查 。
	

	39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经营单位产品质量；     2.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系数；                          3.生产环境是否符合相关卫生标准；                          4.生产安全防护措施。
	

	40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第十二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村、社区及村民小组及生产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消防组织机构；                   2.消防工作制度；                    3.消防设施器材配备；               4.消防安全隐患。
	

	41
	对渡口安全隐患的检查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渡口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检查渡口安全隐患；               2.渡口“安全告示牌”；             3.渡口“守则牌”。
	

	42
	对乡镇渡口签单发航制度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5号）第五条第二款、《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渡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渡船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          2.船主的船舶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   

3.渡口船舶、船员、旅客定额的安全管理情况；                             4.渡船签单发航制度；                5.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
	


6.各种借入资金的使用。

	
	

	44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检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五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2.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      

3.安全生产人员安全意识教育培训情况。 
	

	45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用人单位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用人单位依法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情况2.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46
	对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采取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措施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六十三条，《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三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做好强制免疫工作；

2.是否有动物免疫档案材料；           3.畜禽免疫户口册登记情况；            4.猪：猪瘟、高致病性蓝耳病、猪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5.禽类：禽流感抗体存在情况；         

6.牛：牛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47
	对辖区内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铲除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第十九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铲除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的单位或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种类；     

2.毒品原植物的铲除情况；             3.村民委员会是否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情况。
	

	48
	对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村民委员会为民服务记录；          2.村民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记录；        

3.村民委员会委员值班记录；

4.各种惠农政策传达执行情况。
	

	49
	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七十三条 、第九十五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强迫农民以资代劳的单位或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或者兴办公益事业，向其成员(村民)筹资筹劳情况；                    

2.存在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情况退还违法收取资金情况。
	

	50
	对特困人员供养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十四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的特困人员资格认定的单位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特困人员书面申请；                 2.特困人员困难类别；                  3.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51
	申请医疗救助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二十七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医疗救助初审单位或个人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申请医疗救助人员书面申请；        

2.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3.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公示情况。
	

	52
	申请临时救助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四十六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临时救助初审的单位或个人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申请临时救助人员的书面申请；      

2.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3.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受理和审核、公示。
	

	53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九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最低生活保障初审的单位或个人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书面申请；                                2.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3.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受理和审核、公示。
	

	54
	对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第二十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申请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的对象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受灾人员本人书面申请材料；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结果；                                 3.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55
	农村五保户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6号）第七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申请农村五保户的个人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村民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的书面申请材料；                           2.村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和经济条件进行调查核实报告；             

3.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记录材料；    

4.民主评议公告；                   5.镇人民政府对评议的审核意见。
	

	56
	对畜禽规模化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监督检查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第五条、第二十三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单位或个人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畜禽粪便、尸体、废水等废弃物处置情况；                               2.防治畜禽规模化养殖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防治措施开展情况。
	

	57
	组织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五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村民委员会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2.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健全情况；                         3.村级财务收支情况；               4.村集体资产处置情况；             5.债权、债务管理情况；             6.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7.重大投资及投资收益情况；          8.其他审计内容：包括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情况。
	

	58
	对农村扶贫开发对象进行调查核实和公示监督检查
	《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四条。
	景罕镇人民政府
	景罕镇辖区内农村扶贫开发对象
	《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家庭人均纯收入情况；             2.具备劳动能力人口数；必需的家庭情况调查。
	

	59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陇把镇人民政府
	陇把镇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经营单位产品质量；

2.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系数；

3.生产环境是否符合相关卫生标准；

4.生产安全防护措施。
	

	60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云南省消防条例》
第十二条。
	陇把镇人民政府
	陇把镇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各级消防责任主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消防组织机构；                2.消防工作制度；                    3.消防设施器材配备；               4.消防安全隐患。
	

	61
	对渡口安全隐患的检查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
	陇把镇人民政府
	陇把镇行政区域内渡口、船舶、船员及旅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内河交通安全监督检查（渡口、船舶、浮动设施、船员和通航安全环境）。
	

	62
	对乡镇渡口签单发航制度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5号）第五条第二款，《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
	陇把镇人民政府
	陇把镇行政区域内渡口、船舶、船员及旅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渡口签单发航制度情况。
	

	63
	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云财农〔2005170号)第十五条。
	陇把镇人民政府
	行政区域内实行委托代理制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2.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健全情况；                        3.村级财务收支情况；               4.村集体资产处置情况；

5.债权、债务管理情况；

6.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7.重大投资及投资收益情况。
	

	64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五条。
	陇把镇人民政府
	行政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2.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

3.安全生产人员安全意识教育培训情况。
	

	65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
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陇把镇人民政府
	行政区域内流动人口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用人单位依法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情况；

2.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66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经营单位产品质量；     2.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系数；                          3.生产环境是否符合相关卫生标准；                          4.生产安全防护措施。
	

	67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第十二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村、社区及村民小组及生产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消防组织机构；                   2.消防工作制度；                    3.消防设施器材配备；               4.消防安全隐患。
	

	68
	对渡口安全隐患的检查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渡口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检查渡口安全隐患；               2.渡口“安全告示牌”；             3.渡口“守则牌”。
	

	69
	对乡镇渡口签单发航制度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5号）第五条第二款，《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船舶所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渡船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          2.船主的船舶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   

3.渡口船舶、船员、旅客定额的安全管理情况；                             4.渡船签单发航制度；                5.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
	

	70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检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五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2.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      

3.安全生产人员安全意识教育培训情况。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

第十五条、

	第二十三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用人单位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用人单位依法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情况；

2.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72
	对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采取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措施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十四条、第六十三条，《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三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做好强制免疫工作；

2.是否有动物免疫档案材料；           3.畜禽免疫户口册登记情况；             4.猪：猪瘟、高致病性蓝耳病、猪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5.禽类：禽流感抗体存在情况；           

6.牛：牛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73
	对畜禽规模化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监督检查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第五条、第二十三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内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单位或个人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畜禽粪便、尸体、废水等废弃物处置情况；                               2.防治畜禽规模化养殖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防治措施开展情况。
	

	74
	对使用林地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一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内林地使用单位及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相关规定
	5%
	2次/年
	现场检查
	检查使用林地审核审批手续办理情况、使用林地情况、到期临时占用林地回收情况等。
	

	75
	对道路客运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五十九条第二款，《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2016年第34号）第六十七条，《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第16号）第四十二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内道路客运经营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
	5%
	3次/年
	现场检查
	道路客运经营者（包括班车客运、包车客运、公共汽车客运、出租汽车客运）经营活动。
	

	76
	对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检查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内屠宰场
	《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30%
	5次/年
	现场检查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集中屠宰及检疫情况。
	

	77
	对食品经营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3月4日卫生部令第71号）第三条，《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7号）第四十四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内食品经营单位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10%
	1次/年
	现场检查
	检查经营环境、证照情况、是否有出售过期食品等情况。
	

	78
	对药品经营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六十七条、九十六条，  《药品医疗器械飞行检查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4号）第二条。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内药品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
	10%
	2次/年
	现场检查
	检查经营环境、证照情况、是否有出售过期药品、假冒产品等情况。
	

	79
	对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55号）第四条、五条、九条、十六条、十九条，《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54号）第三十五条，《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65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勐约乡人民政府
	勐约乡辖区内烟花爆竹经营单位
	《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10%
	1次/年
	现场检查
	检查许可证亮证经营情况，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情况。
	

	80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条，《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清平乡人民政府
	产品生产企业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产品质量安全；

2.机械安装固定；

3.环境健康安全。
	

	81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五十二条，《云南省消防条例》第十二条。
	清平乡人民政府
	产品生产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七十二条，《云南省消防条例》。
	2%（根据该省基数设定）
	1次/年
	现场抽样检查
	1、消防通道；

2、灭火器；

3、烟雾报警装置。
	

	82
	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云财农〔2005170号)第十五条。
	清平乡人民政府
	清平乡辖区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云财农〔2005170号)第十五条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是否存在不执行年度审计计划的；

2.是否存在对财务问题举报不重视，不及时处理，造成不良后果的；

3.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徇私舞弊，索取、收受好处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83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公布）第五条。
	清平乡人民政府
	产品生产企业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公布）第五条。
	2%
	1次/年
	现场检查或书面检查
	1.火灾隐患；

2.泄露隐患；

3.爆炸隐患。
	

	84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清平乡人民政府
	流动人口用人单位、企业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抽样检查
	1.信息公开阶段责任：依法规、按照程序公示监督检查内容；

2.检查责任：按照法规的规定和程序组织进行检查，实事求是，公平公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出示合法证件；

3.处置责任：依据考核情况作出检查结果；

4.事后管理责任：开展后续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的监督管理；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应履行的责任。
	

	85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 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66号）
	2%
	1次/年
	现场抽查
	1.监管责任：根据需要确定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机构或者工作人员，按照管理权限，承担本辖区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整改责任：对违法行为及时制止并上报；

3.报告责任：对违法行为无法制止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过程中的特殊情况及时向县有关部门报告；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86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第十二条。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全乡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个体工商户、公共场所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2%
	2次/年
	现场抽查
	1.烟花爆竹存放、销售；

2.消防通道畅通、标志设置、防火措施落实等情况；

3.消防器械的配备及完好情况；

4.隐患排查治理、事故应急救援情况。
	

	87
	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云财农〔2005170号)第十五条。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九个行政村及专业合作社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 行)》(云财农〔2005170号)
	2%
	1次/年
	现场抽查
	1.财务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

2.财务收支及年度预算和决算；

3.收益（利润）分配；

4.承包、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5.村提留款、乡统筹费、共同生产费及其他专项资金的提取、管理和使用；

6.国家下拨的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7.向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取的费用、罚没款、集资的管理和使用；

8.各种借入资金的使用。
	

	88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监督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五条。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
	2%
	1次/年
	现场抽查
	是否建立健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事故。
	

	89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
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王子树乡乡辖区内流动人口用人单位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
	2%
	1次/年
	现场抽查
	1.用人单位是否做好本单位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2.是否办理婚育证明。
	

	90
	对渡口安全隐患的检查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五条。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王子树乡辖区渡口
	《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2%
	2次/年
	现场检查
	1.检查渡口安全隐患；               2.渡口“安全告示牌”；             3.渡口“守则牌”。
	

	91
	对乡镇渡口签单发航制度的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55号）第五条第二款，《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第2014年第9号)第三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
	王子树乡人民政府
	王子树乡辖区渡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
	2%
	2次/年
	现场检查
	1.渡船合格的船舶检验证书；          2.船主的船舶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   

3.渡口船舶、船员、旅客定额的安全管理情况；                         4.渡船签单发航制度；         5.对签单发航制度的实施情况。
	

	92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经营单位产品质量；     2.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安全系数；                          3.生产环境是否符合相关卫生标准；                          4.生产安全防护措施。
	

	93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一条，          
《云南省消防条例》（云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公告第31号) 第十二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村、社区及村民小组及生产经营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云南省消防条例》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消防组织机构；                   2.消防工作制度；                    3.消防设施器材配备；               4.消防安全隐患。
	

	94
	对集体经济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云财农〔2005170号)第十五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村组
	《云南省财政扶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暂行)》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财务制度的建立、健全及执行；     

2.收益（利润）分配；               3.承包、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4.承包、租赁合同的签订和履行；     

5.基本建设工程的预算、决算；       

6.各种借入资金的使用。
	

	95
	对生产经营单位排查治理事故隐患工作的检查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16号）第五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                  2.建立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制度；      

3.安全生产人员安全意识教育培训情况。 
	

	96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检查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55号）第十五条、第二十三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用人单位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用人单位依法落实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奖励、优待情况；

2.流动人口婚育证明。
	

	97
	对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采取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措施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六条、第六十三条，《云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第十三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是否依法履行动物疫病强制免疫义务，做好强制免疫工作；

2.是否有动物免疫档案材料；           

3.畜禽免疫户口册登记情况；             4.猪：猪瘟、高致病性蓝耳病、猪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5.禽类：禽流感抗体存在情况；           

6.牛：牛口蹄疫抗体存在情况。
	

	98
	对辖区内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铲除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第十九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铲除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的单位或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非法种植的毒品原植物种类；

2.毒品原植物的铲除情况；             

3.村民委员会是否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情况。
	

	99
	对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村民委员会为民服务记录；          2.村民委员会调解矛盾纠纷记录；        

3.村民委员会委员值班记录；

4.各种惠农政策传达执行情况。
	

	100
	对强迫农民以资代劳行为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七十三条、第九十五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强迫农民以资代劳的单位或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或者兴办公益事业，向其成员(村民)筹资筹劳情况；                    

2.存在强迫农民以资代劳情况退还违法收取资金情况。
	

	101
	对特困人员供养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十四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的特困人员资格认定的单位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特困人员书面申请；                 2.特困人员困难类别；                  3.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102
	申请医疗救助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二十七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医疗救助初审单位或个人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申请医疗救助人员书面申请；  

2.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3.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审核、公示情况。
	

	103
	申请临时救助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四十六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临时救助初审的单位或个人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申请临时救助人员的书面申请；      

2.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3.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受理和审核、公示。
	

	104
	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云政发〔2014〕65号）第九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最低生活保障初审的单位或个人
	《云南省社会救助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申请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书面申请；                                2.村委会帮助开具的证明材料；           

3.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受理和审核、公示。
	

	105
	对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国务院令第577号）第二十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申请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的对象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受灾人员本人书面申请材料；       

2.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民主评议结果；                                 3.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106
	对农村五保户资格认定监督检查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56号）第七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申请农村五保户的个人
	《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村民本人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的书面申请材料；                           2.村民委员会对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和经济条件进行调查核实报告；             

3.村民委员会民主评议记录材料；     

4.民主评议公告；                   5.镇人民政府对评议的审核意见。
	

	107
	对畜禽规模化养殖环境污染行为监督检查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3号）第五条、第二十三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畜禽养殖环境污染的单位或个人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畜禽粪便、尸体、废水等废弃物处置情况；                               2.防治畜禽规模化养殖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防治措施开展情况。
	

	108
	组织对村民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五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的村民委员会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农村经济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2.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健全情况；                         3.村级财务收支情况；               4.村集体资产处置情况；             5.债权、债务管理情况；             6.专项资金管理情况；               7.重大投资及投资收益情况；          8.其他审计内容：包括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情况。
	

	109
	对农村扶贫开发对象进行调查核实和公示监督检查
	《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第四条。
	章凤镇人民政府
	章凤镇辖区内农村扶贫开发对象
	《云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的相关规定
	2%
	1次/年
	现场检查
	1.家庭人均纯收入情况；             2.具备劳动能力人口数；必需的家庭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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